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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19 年秸秆禁烧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 

为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现就做好

2019 年秸秆禁烧工作通知如下： 

一、深化思想认识。秸秆禁烧工作是打赢夏秋季蓝天保卫战

的关键举措，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做到“两个维护”，充分认识秸秆禁烧工作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行动起来，疏堵结合、多措并举，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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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秸秆禁烧工作落到实处。 

二、夯实工作责任。各县(区)、镇（办）、村（社区）和村

（居）民委员会对辖区内秸秆禁烧工作承担主体责任，坚持属地

管理与行业依法监管相结合。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承担秸秆禁烧工作监管责任。县区（管委会）要制定工作方案，

印发禁烧通告，严格落实县级领导包镇（办）责任制，强化生态

环境、公安、农业、交通等部门联合执法。镇镇镇镇（（（（办办办办））））要制定工作

措施，抓好宣传，落实干部包村责任制，做好巡查检查工作，做

到有火必查、有烟必禁。村村村村（（（（社区社区社区社区））））要建立村（社区）、村（居）

民小组长联农户、包地块等网格化监管责任制，宣传到户、送通

告到户，做到人人皆知；要做好值守值班工作，对群众焚烧秸秆

行为进行劝阻、及时灭火，对不听劝阻者，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

报告,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予以处罚。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部门要采取无人

机拍摄和常态化巡查相结合的方式，记录各地火点（黑斑）情况，

保留影像资料，作为考核扣分依据和纪委监委追责问责线索；对

不接受处理或阻挠执法的，及时向公安机关移交线索。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公安部门

要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执法，对妨碍执法监管人员执行公

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予以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农业农村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要在秸秆

综合利用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把综合利用目标责任分解到各县

区，加强考核通报。交通部门交通部门交通部门交通部门要做好国省道及公路用地范围内的

秸秆禁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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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宣传力度。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

式、多种路径，大力宣传秸秆焚烧的危害、综合利用的途径和相

关处罚规定，进一步提高农民禁烧秸秆的自觉性，为有效遏制秸

秆焚烧行为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同时，对违法焚烧秸秆的处罚案

例，要在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曝光。 

四、强化问责问效。秸秆禁烧分夏秋 2个时期（夏季 5月-6

月、秋季 9月-10 月）。在一个禁烧期内巡查暗访发现下列情形之

一的，视焚烧火点（黑斑）情形向纪委监委移交案件线索、提出

问责处理建议：在同一个村（社区）发现 3 个及以上焚烧火点（黑

斑）的，问责村（社区）“两委”主要负责人；在镇（办）辖区

同一个村（社区）发现 6 个及以上焚烧火点（黑斑）或发现 3个

及以上村（社区）有焚烧火点（黑斑）的，问责分管镇长（副主

任）及有关责任人；在镇（办）辖区发现 30%及以上村（社区）

有焚烧火点（黑斑）的，问责镇长（主任）及有关责任人；在镇

（办）辖区发现 50%及以上村（社区）有焚烧火点（黑斑）的，

问责镇（办）主要领导及有关责任人；在同一个县区辖区内发现

30%及以上镇（办）有焚烧火点（黑斑）的，问责县（区）分管

领导及有关责任人；在同一个县区辖区内发现 50%及以上镇（办）

有焚烧火点（黑斑）的，问责县（区）主要领导、市生态环境局

和市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和有关人员。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从重处理：除天气因素外，在禁烧

期内导致辖区出现轻度及以上污染天气的；被省市领导点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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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工作不力引发负面舆情，造成较大影响的；阻碍和干扰问

责调查的；在一个禁烧期内出现 2 次及以上问责情形的以及其他

影响恶劣的情形。对不按干部管理权限要求依法依规实施问责

的，提请上一级纪委监委依法依规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进行问责

处理。 

秸秆禁烧工作作为市上对各县（区）的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

容，在巡查暗访中每发现 1个火点（黑斑）的，扣减相关县（区）

污染减排年度目标考核 0.01 分；在禁烧期内，单月空气质量主

要考核指标同比变好的县区，参照省市年度目标考核加分标准给

予加分。同时，对秸秆禁烧工作落实好的县（区）及镇（办）、

相关人员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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